




花蓮縣新城鄉學子教育助學金自治條例總說明 

     為減輕本鄉學子就學期間家庭之教育經濟負擔，提升地方教育照顧品質 

，並鼓勵學子勤奮向學，培養積極正向的學習態度，促進本鄉教育均衡發展 

，爰制定花蓮縣新城鄉學子教育助學金自治條例，共 9條，其要點如下： 

一、本條例之訂定立法目的。(第一條) 

二、明訂本教育助學金核發對象及資格。(第二條) 

三、明訂本教育助學金名冊來源、就讀鄉轄內學校及鄉轄外學校發放方式。 

(第三條) 

四、明訂本教育助學金每年補助金額。(第四條) 

五、明訂本教育助學金每年發放期間，逾期不予補發。(第五條) 

六、明訂本教育助學金遺漏未列冊者，補發方式。(第六條) 

七、規範重複申領、冒領或提供不實資料等處理及暫停發放期限。(第七條) 

八、規範本教育助學金經費來源。(第八條) 

九、訂定本自治條例施行日期。（第九條） 



花蓮縣新城鄉學子教育助學金自治條例逐條說明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花蓮縣新城鄉公所（以下簡稱本 

所）為減輕本鄉學子就學期間家庭之教

育經濟負擔，提升地方教育照顧品質，

並鼓勵學子勤奮向學，培養積極正向的

學習態度，促進本鄉教育均衡發展，特

制定本自治條例。 

說明本自治條例訂定立法目的。 

第二條  補助對象及資格： 

（一） 凡於發放日期三個月前設籍本鄉 

，且就讀幼兒園至國民中學之學

子。 

（二） 函請本鄉戶政事務所提供前項適 

格學子戶籍資料。 

明訂本教育助學金核發對象及資

格。 

 第三條  發放方式： 

一、就讀本鄉轄內之學校： 

(一)本所依據戶政事務所提供之戶籍 

資料及函請本鄉轄內學校按年級、 

班別彙製名冊送本所，審核完成後 

由本所繕製印領清冊。 

(二)前項印領清冊及教育助學金，由 

本所函送各校，國民小學及國民中 

學，請校方依清冊請學生簽章核發， 

幼兒園則請由父、母、監護人或實 

際照顧者簽章後核發，並於核發截 

止日後將清冊及未發款項繳回本所 

。 

二、就讀本鄉以外之學校： 

(一)本所依據戶政事務所提供戶籍資 

料審核後完成造冊，依學子戶籍地 

址寄達通知書。 

一、 明訂本教育助學金名冊來源。 

二、 明訂本教育助學金發放方式： 

（一） 就讀本鄉轄內學校： 

1. 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之學 

子，由本所委請學校核發予

學子並簽章。 

2. 就讀鄉轄內之幼兒園學子 

，考量尚未學習識字，由本

所委請學校，請學子之法定

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簽章 

領取。 

（二） 就讀本鄉轄外之學校： 

由本所寄達通知書，請學

子之法定代理人攜帶佐證

資料等至定點領取。 



(二)由學子之法定代理人攜帶通知書   

        、領取人身份證、私章(或簽章)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學生證 

    影本（需蓋註冊章）或學費繳費 

    證明，於上班日至定點領取。如 

    另有行使負擔權利義務者或實際 

    照顧者，請提供學子現戶戶籍謄 

    本（需有詳細記事）或相關證明 

        、領取人身份證及私章（或簽章） 

        。 

第四條  符合資格之學子，每年核發助學 

  金金額為新臺幣一千元整，並以一次為

限。 

明訂本教育助學金每年補助金額 

。 

 

第五條  發放期間為每年 1 月 1 日起至 

3月 31日止，未於發放期間領取者視同

放棄，不予補發。 

明訂本教育助學金每年發放期間 

，逾期不予補發。 

 第六條  符合發放資格，如本所遺漏未列 

入名冊者，於發放期限前另填申請書並

附學子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印章及學子

之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需有詳細記事 

），經查證符合者，予以核發。 

前項申請委託他人代辦者，請提

供委託人及受委託人身份證及印章。 

明訂遺漏未列冊者，補發方式。 

第七條  如有虛偽不實之情事或重複申領 

、冒領或提供不實資料情形者，除追回

已發金額外，三年內不得再申請本助學

金。 

規範重複領取、冒領或提供不實

資料者之規定，藉此建立制度。 

第八條  本助學金所需經費，由本所年度 

  預算並得視財源狀況調整編列或暫停發

放。 

規範本教育助學金經費來源。 

第九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說明本條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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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花蓮縣新城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減輕本鄉學子就學期間家庭之

教育經濟負擔，提升地方教育照顧品質，並鼓勵學子勤奮向學，培

養積極正向的學習態度，促進本鄉教育均衡發展與地方關懷，特 

訂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補助對象及資格： 

（一） 凡於發放日期前三個月設籍本鄉，且就讀幼兒園至國民中學

之學子。 

（二） 函請本鄉戶政事務所提供前項適格學子戶籍資料。 

第三條 發放方式： 

一、 就讀本鄉轄內之學校： 

（一） 本所依據戶政事務所提供之戶籍資料及函請本鄉轄內學

校按年級、班別彙製名冊送本所，審核完成後由本所繕 

製印領清冊。 

（二） 前項印領清冊及教育助學金，由本所函送各校，國民小學

及國民中學，請校方依清冊請學生簽章核發，幼兒園則請

由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者簽章後核發，並於核發截

止日後將清冊及未發款項繳回本所。 

二、 就讀本鄉以外之學校： 

（一） 本所依據戶政事務所提供戶籍資料審核後完成造冊，依 

學子戶籍地址寄達通知書。 

（二） 由學子之法定代理人攜帶通知書、領取人身份證、私章(或

簽章)、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學生證影本（需蓋註冊章）

或學費繳費證明，於上班日至定點領取。如另有行使負擔

權利義務者、監護人或實際照顧者，請提供學子現戶戶籍

謄本（需有詳細記事)或相關證明、領取人身份證及私章（或

簽章）。 

第四條  符合資格之學子，每年核發助學金金額為新臺幣壹仟元整，並以一 

次為限。 

第五條  發放期間為每年 1月 1日起至 3月 31日止，未於發放期間內領取者  

        視同放棄，不予補發。 



第六條  符合發放資格，如本所遺漏未列入名冊者，於發放期限前另填申請 

書並附學子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印章及學子之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需有詳細記事)，經查證符合者，予以核發。 

前項申請委託他人代辦者，請提供委託人及受委託人身份證及印 

章。 

第七條  如有虛偽不實之情事或重複申領、冒領或提供不實資料情形者，除 

追回已發金額外，三年內不得再申請本助學金。 

第八條  本助學金所需經費，由本所年度預算並得視財源狀況調整編列或暫 

停發放。 

第九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